
學校檔號：T2025/26-019            掛號郵件 
 

執事先生：  
邀請書面報價/招標 

承投提供「2026-2027 年度租用旅遊巴服務」 
(供應商不可在信封面上顯示公司的身份) 

現誠邀  貴公司承投提供隨附的書面報價/投標附表上所列的服務。 倘  貴公司不擬提供部份

訂貨，請於書面報價/投標附表上清楚註明。  

書面報價/投標附表必須填妥一式兩份，並放置信封內封密。書面報價單/投標書應手送/寄往新

界元朗天水圍天華路 57 號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湯國華中學校長收，並須於 2026 年 5 月 28 日中

午 12 時前送達上述地址。逾期的書面報價單/投標書，概不受理。信封面應清楚註明： 

(承投 2026-2027 年度租用旅遊巴服務書面報價單/投標書) 
學校檔號：T2025/26-019 

截止書面報價/投標日期及時間：2026 年 5 月 28 日中午 12 時 

貴公司的書面報價單/投標書有效期為 90 天，由上述截止書面報價/投標日期起計。如在該 90
天內仍未接獲訂單，則是次書面報價/投標可視作落選論。另外亦請注意，  貴公司必須填妥書面

報價/投標表格第 III 及第 IV 部分，否則書面報價單/標書概不受理。  

倘  貴公司未能或不擬報價，亦請盡快把書面報價/投標表格寄回上述地址，並列明不擬報價/
投標的原因。  

學校邀請書面報價/招標所需物品時，會以「整批」形式考慮接受供應商的書面報價/投標。(有
關報價及考慮接受報價的原則，請詳閱附件二：書面報價/投標表格。) 

如有查詢，請致電 2617 5000 與鄧皓明老師聯絡。專此，敬祝 
台安！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湯國華中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温頴思校長 
2026 年 5 月 7 日 

附件一：書面報價/投標附表 (一式兩份) 
附件二：書面報價/投標表格 
附件三：不擬提供書面報價/投標通知書 
有關本校校董/職員收取利益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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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湯國華中學 
書面報價/投標附表(須具一式兩份) 

(第2項須由投標者填寫) 

學校檔案：T2025/26-019 

(I)  項目編號  或 /及  地區  
(2) 價格 (HK$) 

來回冷氣旅遊巴 單程冷氣旅遊巴 
27座 43座 54-66座 27座 43座 54-66座 

1.香港區(金鐘，中環，上環，西環，堅尼地城，半山區)       

2.香港區(沿港鐵港島線：灣仔至鰂魚涌)       

3.香港區(沿香鐵港島線：西灣河至柴灣，小西灣)       

4.香港區(南區：薄扶林，香港仔，鴨脷洲，黃竹坑)       

5.香港區(深水灣，淺水灣)       

6.香港區(赤柱，石澳，山頂)       

7.九龍，西九龍(油尖旺，紅磡，九龍城，深水埗，美孚)       

8.九龍(黃大仙，新蒲崗，慈雲山，鑽石山，彩虹，順天)       

9.九龍東(九龍灣，觀塘，藍田，秀茂坪，油塘)       

10.新界(將軍澳)       

11.新界(清水灣，西貢，黃石碼頭，泥涌)       

12.新界東(沙田，大圍)       

13.新界東(大埔巿區)       

14.新界北(大埔林村，大尾督，粉嶺，上水)       

15.新界西北(落馬洲，古洞，元朗，天水圍，沙頭角)       

16.新界西北(屯門，龍鼓灘)       

17.新界西北(深井，青龍頭，黃金海岸)       

18.新界西(青衣，荃灣，城門水塘，葵涌)       

19.離島(東涌，赤臘角機場，愉景灣)       
 

(II)  其他附加費用 (以每部車計算 )  
(2) 價格 (HK$) 

07:00前 08:00前 08:30前 20:00後 21:00後 不收附加費 

1. 用車時間       

大量需求車輛或旺季用車 27座 43座 54-66座 27座 43座 54-66座 

2. 同一時段安排5輛車或以上        

3. 同一時段安排10輛車或以上        

4. 同一時段安排15輛車或以上       

5. 10月份星期四或五用車        

6. 11-12月份星期四或五用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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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其他行政費用(以每部車計算) 

1. 免費取消通知期： 
 校方最少需於用車前 ________ 小時（或 ________ 工作天）通知取消，即可免

 收任何費用。 
2. 逾期取消收費（如超過上述免費通知期，按距離用車時間收取）： 

於用車前通知取消的時間： 最高收取該次訂單總額的百分比 % 或 
港幣$（以較低者為準） 

24小時以上 
訂單的____________%  或 

港幣$______________ 

4至24小時內 
訂單的____________%  或 

港幣$______________ 

1至4小時內 
訂單的____________%  或 

港幣$______________ 

3. 特別豁免： 若因惡劣天氣（如教育局宣佈停課）、傳染病或不可抗力因素而須

臨時取消或改期，校方無須支付任何費用。如校方選擇改期而非取消訂單，亦

可獲豁免相關行政費。 
 
備註： 

A. 本校邀請  貴公司就本年度學校活動的旅遊車服務提交書面報價/參與招標。 
B. 本校以分項形式邀請報價，會從以下原則考慮是否採納  貴公司的服務：  

i. 單程及雙程的價格比較  
ii. 分區的價格比較  
iii. 會否因為某些指定時間或期間使用服務而調整收費  
iv. 橋費、隧道費等道路收費是否包括在車資內 

C. 標書評審準則及比重： 
本校將按以下量化準則對收到的有效標書進行評分（總分100分）： 

評分項目 內容 比重 

價格因素 評估單程及雙程收費、各分區價格比較、以及各

項附加費用。報價越低，得分越高。 
70% 

取消訂單條款彈性 評估第(III)部填寫的取消機制。免費取消通知期

越短、各時段的取消費用/百分比越低，得分越

高。 

20% 

車輛質素及服務承諾 評估車輛車齡、車廂設施、安全設備及過往服務

表現/口碑。 
10% 

D. 本校將根據B項所列原則及C項的評分指引進行比較，選出一間合適的公司為中標公司，

其餘則列為後備供應商。學校每次選購服務／產品時，將根據實際所需的類別、車種、

來回車程及其他附加費用，選擇報價最低的公司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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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若中標公司未能提供最低價格的物品／服務，學校將考慮由後備供應商中報價最低者提

供有關物品／服務。 
i. 是否願意在落選後成為本校後備供應商（以供未來按實際需要聯絡安排）？ 
 ☐ 願意 

  ☐ 不願意承辦商應配合學校的特別活動，按照有關時間接送學生。 
  (請剔選意願) 

F. 承辦商需要按照學校所規定之接送時間及行車路線，履行學校活動旅遊車服務任務。倘

若因特別事故，學校需要提早出發、完成活動，承辦商須按照學校指示提供服務，不得

另行收取任何費用。 
G. 如遇颱風或極端天氣，教育局中途宣佈停課，承辦商仍須在活動時間送學生返回學校。

如學生正在乘旅遊車回校途中，校車司機須繼續安全送學生回校。 
H. 如有特殊原因需調整價格，必需向學校提出申請，經雙方協議方可調整，惟加幅不應超

過10%。 
I. 承辦商不履行已簽訂之合約內的任何條件，本校有權隨時終止其合約，且一切後果及法

律上之責任均由承辦商負責。 
J. 承辦商供應之車輛必須購有安全保險、乘客保險、第三者保險及一切政府規定購買之保

險，以保障校方員生之安全，同時校方一切因校車服務而引致的意外賠償，均由承辦商

負責。 
K. 承辦商須為按本合約所聘用之相關工作人員購買保險，在合約期內，必須保持保單有效，

而有關工作人員之薪酬必需符合最低工資法及勞工處訂定之僱傭條例。 
L. 如承辦人因管理不善或服務欠佳，而招致學校承擔法律上責任或遭受金錢上損失，必須

由承辦人賠償。學校因此得隨時終止合約，承辦人不得要求學校作任何補償。 
M. 如需取消合作，雙方應提前至少30天書面通知對方，以便有足夠時間安排替代方案。 
N. 承辦商必須提供有效的商業登記證副本，並確保在合約期內保持有效。 

 

本公司/本人明白，如收到學校訂單後未能供應書面報價/投標書上所列物料

或服務，本公司/本人須負責賠償學校從另處採購上述物料或服務的差價。 
 
 
供應商名稱：                            

獲授權簽署書面報價單/投標書的代表的姓名及署名 

姓名（請以中文正楷填寫）：              簽署：           

日期：              

公司印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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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服務書面報價/投標表格 

承辦 2026-2027 年度租用旅遊巴服務 的書面報價/投標表格 

學校名稱及地址：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湯國華中學 新界元朗天水圍天華路 57 號  

學校檔號：     T2025/26-019  

截止書面報價/截標日期和時間：     2026 年 5 月 28 日中午 12 時                                                   

 

第 I 部分  

下方簽署人願意按照所列的價格(其他費用全免)，以及校方提供的任何圖則及/或規格，

供應夾附的書面報價/投標附表上所列的全部或部分項目，而交貨期限已於正式訂單上註明。

下方簽署人知悉，所有未經特別註明的項目，如已在英國標準規格內有所訂明，則須符合該

等規格，書面報價單/投標書 由上述截止日期起計 90 天內仍屬有效；校方不一定採納索價最

低的書面報價單/投標書或任何一份書面報價單/投標書，並有權在書面報價單/投標書有效期

內，採納某份書面報價單/投標書的全部或部分內容。下方簽署人亦保證其公司的商業登記及

僱員補償保險均屬有效，而其公司所供應的各個項目並無侵犯任何專利權。 

 

第 II 部分  

再行確定書面報價單/投標書的有效期  

     有關本書面報價單/投標書的第 I 部分，現再確定本公司的書面報價單/投標書有效期由

上述截止報價/截標日期起計為 90 天。  

     下方簽署人亦同意，書面報價單/投標書的有效期一經再行確定，其公司就該事項註明於

書面報價/投標表格內的預印條文，即不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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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II 部分 

維護國家安全 

下方簽署人確認即使報價／招標文件中有任何相反的規定，學校保留以其公司曾經、正

在或有理由相信其公司曾經或正在作出可能構成或導致發生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的行為或活動

為由，取消其公司資格的權利，又或為維護國家安全，或為保障香港的公眾利益、公共道德、

公共秩序或公共安全，而有必要剔除其公司。  

下方簽署人確認若出現下列任何一種情況，學校可以立即終止合約： 

(i)  其公司曾經或正在作出可能構成或導致發生危害國家安全罪行或不利於國家安全的行 

 為或活動； 

(ii) 繼續僱用其公司或繼續履行合約不利於國家安全；或 

 (iii) 學校合理地認為上述任何一種情況即將出現。 

 

日期 : ___________ 年 _______________ 月 _______________ 日  

姓名(請以正楷填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人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銜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註明職位，例如董事、經理、秘書等)  

 

 

上方簽署人已獲授權，代表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公司簽署書面報價單/投標書，該公司

在香港註冊的辦事處地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印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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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V 部分 

注意事項: 

 
一. 提供利益 

根據《防止賄賂條例》，供應商或承辦商不得且須禁止就是次採購的書面報價/投標及執

行而提供、索取或接受（香港法例第201章）所定義的利益。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湯國華

中學亦不容許其僱員向供應商或承辦商收取任何利益。如有違反，均屬違法。 

二. 反圍標 

在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湯國華中學（以下稱為本校）通知供應商或承辦商書面報價/投標

書結果之前，不得 

 向本校以外的任何人士傳達任何書面報價單/投標書的金額的資料； 

 透過與任何其他人士的安排調整任何書面報價單/投標書金額； 

 與任何其他人士就供應商或該其他人士是否應或不應報價/投標訂立任何安排；或 

 在書面報價/投標過程中以任何方式與任何其他人士串通。 

三. 分判合約 

承辦商不得事先未獲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湯國華中學法團校董會（以下稱為本校法團校

董會）書面同意，承辦商不得就履行合約的任何部分，與任何人訂立任何分判合約。如

承辦商認為有需要分判部分工作或服務，承辦商必須提交建議的分判合約予本校法團校

董會審批，本校法團校董會保留權利批准分判，以及決定分判合約的條款及條件。 

 

下方簽署人明白及確認遵守第 IV 部分提出『注意事項』。若有違反或不遵守以上事項，將導

致供應商或承辦商的書面報價單/投標書無效，供應商或承辦商仍須承擔該等缺失及行為的責

任。 

 

供應商或承辦商公司名稱：                               

姓名(請以中文正楷填寫)：                職銜 :               
       (請註明職位，例如董事、經理、秘書等) 

簽署人 :    

日期 : ___________年__________月__________日

 



附件三：不擬提供書面報價/投標通知書 

 

不擬提供書面報價/投標通知書 
 
如  貴公司未能提供書面報價/承投產品/服務，請填妥此表格後，傳真至2617 5222 或寄回

新界天水圍天華路五十七號。 
 
致: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湯國華中學校長 
 提供書面報價/承投項目：  2026-2027年度租用旅遊巴服務  項目 
 學校檔案:  T2025/26-019   
 截止日期:   2026年5月28日中午12時   
 
 有關 貴校邀請本公司就以上項目提供書面報價/招標，現因以下理由未能提供報價/投標，

特此回覆。 
 (請在適當的□內加上) 

□ 未能提供書面報價單/標書所示產品 

□ 未能達到書面報價單/標書所示要求規格 

□ 未能於指定日期送貨 

□ 未能於截止限期內遞交書面報價單/標書 

□ 暫時缺貨 

□ 貨品要求數量太少 

□ 其他(請註明)     

   

 

 

 

 

 

簽署：  

簽署人姓名：  

公司：  

日期：  

公司印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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